
保留学籍注意事项 
学生可通过以下途径申请保留学籍：（1）企业微信-工作台-学籍管理类-

保留学籍申请；（2）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官网-办事大厅-流程中心-学籍管

理类-保留学籍申请。 

学生保留学籍由学生本人和监护人提出申请，须提交学生本人和家长（监

护人）签字的保留学籍申请（下载模板）、入伍通知书等附证材料（拍照或扫

描后上传）。 

请选择保留学籍原因：（1）参军入伍（2）跨校联合培养（3）其他原因 

保留学籍学生，应自学校审核通过之日起，在 1周内办理手续离校。 

（1）学生工作处（地点：学生活动中心 102，负责人：刘旭萌，办理资助

手续）；（2）学生医疗保险中心（地点：西部公寓区 2号楼 107，负责人：杨

娅，办理暂时停保、续保手续）；（3）学生工作处综合管理科（地点：西部公

寓区平房 4号，负责人：雷印江，办理退宿、住宿手续）；（4）校园卡管理中

心（地点：食堂一层，负责人：向琨娜，办理饭卡手续、退还余额）。  

制度依据：《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印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的通知》

（北工职院政发〔2017〕21号） 

第三十二条 学生应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（含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），

学校可保留其入学资格或者学籍至退役后 2 年。 

（一）高职阶段学生通过学校应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（含中国人民武装

警察部队），由学校武装部出具名单交学校学籍管理部门办理保留学籍；通过

地方武装部应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（含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），由本人出

具入伍通知书原件并提出休学申请，经学校批准办理休学手续，可保留学籍至

退役后两年。 

（二）五年制中职阶段学生由地方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（含中国人民武装

警察部队），由本人提出申请，并填写休学申请书，本人及家长签字，经学校

批准可保留学籍至退役后半年。 

第三十三条 休学学生应办理休学手续离校，学校保留其学籍。学生休学期

间，不享受在校学习学生的待遇。休学学生患病，其医疗费自理。参加医疗保

险的学生，医疗费按保险合同规定报销。学校不对学生在休学期间发生的事故

负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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